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控股子公司云南变压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变电

气”）

● 担保金额及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2025年 1月 1日-1月 31日期间，重庆

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望变电气”）及下属子公司合计

新增对外担保 10,000.00万元；截止 2025年 1月末，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29,526.58
万元，均为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 是否有反担保：无

● 公司有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 2025年 1月 31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46,500
万元，担保余额为 29,526.5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2.35%；对资产

负债率超过70.00%的单位提供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11,000.00万元，担保余额为 4,
405.13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4%；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

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及内部决策程序履行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

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同

意2025年度为子公司重庆惠泽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泽电器”）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或借款提供新增额度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担保；

同意2025年度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黔南望江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黔南望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或借款提供新增额度不超过2亿元人

民币（或等值外币）的担保；同意2025年度为子公司云变电气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或借款提供新增额度不超过12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担保。上述担

保额度有效期自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该担保事项已提交公司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披露的

《关于预计2025年度对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5）和《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82）。

（二）本月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2025年 1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对外担保人民币 10,000万元，系公司于

2025年1月22日与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云变电气

与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在 2025年 1月 22日至 2026年 12月 31日期间签订的全部授

信业务合同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云变电气其他股东对上述担保未提供对应比例的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属于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

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三）担保预计的实际发生情况

截止2025年1月末，公司对外担保的实际发生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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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月新增担保的被担保方云南变压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云南变压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13402501X
成立时间：1999年01月23日

注册地点：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洛羊街道办事处拓翔路

212号

法定代表人：肖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41.3641万元

主要股东：公司持股79.97%
经营范围：各种变压器的生产制造、销售；变压器产品生产所需的原辅助材料、

电磁线、硅钢片、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高低压开关柜、箱式变电

站、电线电缆及相关技术，变压器修理，电子电器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业

务；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电力设施承装（修、试）业务。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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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月签署的《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3、保证范围：保证人提供的担保范围为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与云变电气签订的

全部授信业务合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10,000万元整）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

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

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4、担保期限：保证人的保证责任期间为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与云变电气签订的

全部授信业务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 证/
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

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

最后到 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大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月新增的对外担保主要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保证其生产经

营活动的顺利开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和合理

性。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和资信状况能够及时掌

握，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会对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5年 1月末，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累计担保总额为 46,
500.00万元，担保余额为 29,526.58万元，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35%；不存在逾期担保。

截止2025年1月末，公司及子公司可用担保额度为140,000.00万元（包含惠泽电

器10,000.00万元、黔南望江20,000.00万元和云变电气110,000.00万元），均为经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担保额度。

特此公告。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7日

证券代码：603191 证券简称：望变电气 公告编号：2025-009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1月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002553 证券简称：南方精工 公告编号：2025-012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精工”或“公司”）于2025年2月6日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需提前通知的规定。

2、本次会议于2025年2月6日下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史建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

务的董事(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要求，董事会选举史建伟先生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

务的董事，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并授权法定代表人或其

授权的其他人士办理后续变更企业登记信息等相关事宜，具体以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为

准。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553 证券简称：南方精工 公告编号：2025-011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2月6日下午14:00
（2）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2月6日上午9:15一9:25, 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2月 6日上午 9:15至 2025年 2月 6日下午 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开发区龙翔路9号江苏南方精工

股份有限公司1号楼三楼301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根据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史建伟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6. 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63人，代表股份135,829,4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9.03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133,057,8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8.23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60人，代表股份 2,771,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6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61人，代表股份6,229,4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790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3,457,8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993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60人，代表股份2,771,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964％。

7、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史建伟先生主持

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75,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96％；反对

3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4％；弃权33,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75,7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221％；反对 31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337％；弃权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4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25,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23％；反对

33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0％；弃权66,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25,0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082％；反对 338,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291％；弃权6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27％。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20,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88％；反对

30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25％；弃权 106,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20,3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328％；反对 30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512％；弃权10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6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56,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57％；反对

3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0％；弃权57,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56,8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187％；反对 31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582％；弃权5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3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57,6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3％；反对

31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8％；弃权55,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57,6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316％；反对 31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759％；弃权5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2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05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39,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32％；反对

31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6％；弃权73,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39,9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7474％；反对 31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711％；弃权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1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06 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46,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78％；反对

32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7％；弃权56,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46,1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470％；反对 32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493％；弃权5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38％。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07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62,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01％；反对

31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87％；弃权55,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2,8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150％；反对 31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876％；弃权5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74％。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08 募集资金投向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66,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25％；反对

30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5％；弃权58,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6,0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664％；反对 30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961％；弃权5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7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09 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65,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19％；反对

29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92％；弃权66,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5,2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536％；反对 29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89％；弃权6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7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61,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90％；反对

29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7％；弃权68,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3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910％；反对 299,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126％；弃权6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64％。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58,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69％；反对

31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4％；弃权51,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58,5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460％；反对 319,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321％；弃权5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19％。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4.00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62,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96％；反对

3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0％；弃权52,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2,1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038％；反对 31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582％；弃权5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8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5.00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56,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56％；反对

31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1％；弃权57,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56,7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171％；反对 31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599％；弃权5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3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6.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相关主体承诺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54,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41％；反对

31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26％；弃权58,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54,7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850％；反对 31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711％；弃权5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39％。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7.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504,5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08％；反对

27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1％；弃权51,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04,5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844％；反对 27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56％；弃权5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99％。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61,9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94％；反对

30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8％；弃权63,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9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006％；反对 30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801％；弃权6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94％。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9.关于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53,6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33％；反对

31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15％；弃权61,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53,6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9673％；反对 31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486％；弃权6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4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467,4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35％；反对

30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29％；弃权59,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7,4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1889％；反对 30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592％；弃权5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19％。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指派李文君、柏德凡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全程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关于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

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二月六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12日召开的第七

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

购的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为不少于700
万股（含），且不超过1,350万股（含），按照回购股份数量上限1,350万股（含）、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9.80元/股（含）测算，回购股份的总金额不超过13,230.00万元（含），具体

回购股份的金额以回购实施完成时实际回购使用的金额为准。本次回购的实施期

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详见公司于

2024 年12月1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上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
050】）及《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3】）。

2025年1月3日，公司首次实施了股份回购。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

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二、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已累计

回购公司股份 7,187,1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4161%，回购的最高成交价格为

7.04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 6.78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49,469,250.00元（不含交易费

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

格上限9.80元/股。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既定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将根

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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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光伏幕墙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江河幕墙系统

工程有限公司近日中标中新天津生态城主中心商业地块43号首期项目光伏幕

墙工程，中标金额约5,205万元，约占公司2023年度营业收入的0.25%。

该项目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幕墙面积约4万平方米，工期预计为487天。

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完成与相关方签订正式合同，合

同的签订与履行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6日

关于京管泰富京诚12个月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2月0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京管泰富京诚12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京管泰富京诚12个月定开债券发起

007157
北京京管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本基金法律文件

解聘基金经理

刘文超

王沫尘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
注销手续

王沫尘

个人原因

2025年02月06日

-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完成相关手续。

北京京管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02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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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瑞康医药”）于2024年11月7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银行专项贷款资金及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A 股），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
民币 10,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 4.5 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或回购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
数量为准，实施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2024-036）及《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暨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37）。

二、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回购股份》相关规定，现将

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5 年 1 月 31 日，公司暂未实施股份回购。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后续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情况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2月7日

证券代码：002589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2025-002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24日、2024年11月11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2024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及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以不超过人民币11.75元/股（含）的价格回购本公司部分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回购的数量不低于3000万股（含）且不高于6000万股（含），回
购的资金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500万元（含），具体回购数量及回购金额以回购期限
届满或回购实施完成时实际回购的数据为准。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2024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上述内容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25日、2024年11月15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部
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月31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

股份数量为2,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9%，最高成交价为8.9596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8.6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7,525,269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回购价格未超过

回购方案中拟定的价格上限人民币11.75元/股（含）。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以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

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
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

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

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承德露露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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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露露股份公司关于回购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